
兴海县 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县本级

202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6年 2月 10日在兴海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提交 2025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县本级 2026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请予以审议，并请各位政

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5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2025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

的监督支持下，全县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中

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

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县人大各项决议，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

系，坚决执行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要求，加强财政资金统筹，

优化支出结构，确保“三保”足额保障，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推动财政运行平稳高效。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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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5437万元，同比增加 3929万元，增长

1.45%，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437万元，完成县级预

算的 132.35%，超收 3773万元（附表 1）；上级补助收入 198321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19635万元（附表 3），债券转贷收入 11958

万元（新增一般债券 9895万元和再融资债券 2063万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086万元。总支出 259565万元，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224780万元（附表 2），上解支出 1516万元，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309万元，调出资金 667万元，债务还

本支出 2293万元（再融资债券安排还本 2063万元，预算安排还

本 23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5872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政府性基金收入 11901万元，其中：本年收入 1230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600万元，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 3689

万元，上年结余 5715万元，调入资金 667万元。政府性基金支

出 8089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3812万元（附表 4）。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4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 3万元，

上年结余 1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万元（附表 5）。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7282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 2656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9797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4801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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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 16641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支出 2043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9797万

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4801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0641万元（附表 6）。

以上四本预算具体收支情况详见附表 1-5，各项收支数据待

上级批复决算后，将会有部分变动，届时向县人大依法报告相关

事项。

（五）政府债务情况

1.2024年末债务限额余额情况。2024年末，法定政府债务

限额 80291.2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9820.36万元，专项

债务限额 40470.93万元，法定政府债务余额 78545.21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余额 39574.28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38970.93万元。

2.新增限额分配情况。2025年全县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10495

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资金 9895万元，主要用于兴海县那塘滩至

温泉乡公路整治提升工程等 17个项目，支出率 49.19%；专项债

券 600万元，主要用于兴海县子科滩镇贫困村公路工程等项目，

支出率 100%（附表 7）。

3.法定还本付息情况。2025 年到期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2292.92万元，其中：再融资申请 2063万元（90%），纳入一般

公共预算安排 229.92 万元（10%）。另外，2025 年一般债券付

息支出 1203.62万元，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779.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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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5年末债务限额余额情况。2025年末，法定政府债务

限额 90786.2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49715.36万元，专项

债务限额 41070.93万元。法定政府债务余额 88810.29万元，其

中：一般债务余额 49239.36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39570.93万元

(附表 8）。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关于地方收入超收情况。2025 年全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超收 3773万元，主要是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收入；土地

出让收入计提的教育资金收入和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收入。

2.关于预备费支出情况。预算安排资金 2100万元，且全年

实际动用资金与之相符，用于兴海县河卡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

深度净化工程、兴海县日干水库草原植被恢复项目、兴海县净水

厂输水管线建设项目等项目。

（七）落实人代会预算审查决议及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1.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赋能县域经济健康发展。一是依法依

规组织财税收入。在支柱税源不足、地方财政增收困难的情况下，

协同各行业征管部门严格落实“依法征管、应收尽收”原则，确

保足额征收、应收尽收。全县地方收入完成 15437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数 11644 万元的 132.57%，超收 3773 万元。二是争取资

金成效显著。紧盯转移支付分配管理、政策评估、支持方向等，

加大向上汇报力度，当年省级下达财力性转移支付 11065万元，

州级下达 2900 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县域经济发展。同时，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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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债券政策动向，积极争取发行债券资金 10495万元（其中：

一般债券 9895万元、专项债券 600万元），较上年增加 9274万

元，为项目建设及偿还存量欠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三是着

力兜牢“三保”底线。将“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作为

硬性任务，层层压实责任。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224780

万元，同比增长 4.76%，预算执行率 93.4%。其中：“三保”支

出共计 78960万元，占比 35.14%，优先保障基本民生政策落实，

人员工资发放、机构运转畅通。

2.强化重点领域投入，彰显公共财政民生温度。一是筑牢社

会保障安全。全年安排社会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36259万元，稳步

提高保障标准。同时，强化社会救助兜底，加大对困难群众、特

殊群体的救助力度，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社保体系逐步

完善。二是夯实“三农”发展基础。全年安排资金 51967万元用

于种粮农民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

置补贴等，保障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草原生态奖补、水

利建设资金，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 48个项目（其

中：产业类投入达 6483.7万元，占中央资金量的 65%），共 12215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8755万元，省级财政

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2290 万元、州级财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200

万元、县级财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970万元。截止 2025年底，

中央、省级财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下达 11045 万元，实现支出

10811.92万元，支出率 97.89%。其中：中央财政乡村振兴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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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8755万元，实现支出 8538.15万元，支出率 97.52%，省级

财政乡村振兴衔接资金 2290万元，实现支出 2273.77万元，支

出率 99.29%。三是提升医疗卫生水平。全年安排资金 16277 万

元，持续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减轻群众就医

负担，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群众的健

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四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

可持续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

建设。积极推动教育均衡发展，投入 38442万元，加速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及城乡一体化进程。坚决落实财政教育投入“两个只增

不减”政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增长 5.7%。生均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支出同比增长 10%。

3.深化严肃财经纪律，防范化解财政风险。推进先有预算后

有支出，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和无绩效、不预算原

则，将各部门所有项目经费全部纳入绩效目标编制范围，覆盖率

达 100%。紧盯巡视巡察、审计反馈问题和财经纪律执行中的薄

弱环节，深入推进财会监督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

整治，强化财政专项资金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财经秩序。坚决

守住债务防线。2025 年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债务还本支出 229 万

元，申请再融资 2063万元；2025年预算安排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1203.62万元，专项债券付息支出 779.42 万元；政府法定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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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 9.1亿元（一般债务 4.97亿元，专项债务 4.11亿元）。推

进财会监督工作。认真落实财政监督检查，扎实开展 2024年度

地方政府债务、党政机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高标准农田建

设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惠民惠农“一卡通”资金发放、代理记账、

乡镇资金使用、医疗领域资金、往来款项清理等监督检查和专项

检查。规范采购行为。检查政府采购项目 15个，涉及 7个预算

单位，项目预算总额 8843.54万元，针对检查出的未量化评分标

准、设置限制性条款、采购人备案资料收集不全等问题，督促相

关部门推进整改。

4.持续推进财税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效能。落实青海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中“所有行业企业

缴纳的增值税地方分享部分、省级与州级五五分享，资源税省级

与州级“四六分享”，其他税种地方分享部分”的要求，于 2025

年 7月底将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7月 15日期间增值税、

资源税、其他税收收入调库至省级、州级库 1074万元。全面落

实县级零基预算管理，加强预算编制管理，提升预算编制质量，

通过改进预算编制，优化财政资金配置，按照轻重缓急、实际需

要、财力安排预算的方式，对预算编制细化以及压缩代编预算规

模有了更细的要求。

2025 年，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和

县政协的监督帮助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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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诸如财源结构单一、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各

类刚性支出需求迫切、财政收支矛盾依然严峻等问题。为此，需

采取加强收入征管、积极争取上级财政支持、严格预算约束等有

力措施，逐步化解这些难题。

二、2026年县级预算草案

2026 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预算编制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

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精神，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

发展和安全，科学谋划收支安排，为事业发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一）2026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026 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构，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强化预算绩效管理，

防范化解财政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加快构建“应保尽保、应省尽省、有

保有压、讲求绩效”的零基预算分配机制，强化财政资源和预算

统筹。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规范财政补

贴政策，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全力以赴保障基层“三保”、

支持重大战略落实、防范财政运行风险、促进高质量发展，为“十

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更加精准、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财政支撑。

2026 年预算编制基本原则：总体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



— 9 —

的原则编制。收入预算编制坚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原则。强

化预算约束，重视风险管控机制，全面考虑预算的可持续性和实

际可执行性，确保预算在稳定中有所增长。支出预算应全面融入

零基预算理念，遵循“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原则，

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兼顾其他刚性需求，严格控制一般性支

出，集中力量保障重点领域，确保财政投入与县情及社会发展需

求相匹配。

（二）2026年收支预算

按照预算编制要求和支出政策，2026 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统

筹安排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

总财力安排212290万元。地方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6500

万元（附表9），较上年预算完成数增加1063万元，增长6.89%；

上级补助收入149609万元，其中：税收返还补助2681万元，一般

性转移支付收入133933万元（其中：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35816

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2995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309万元；上年结转收入15872万元。

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安排支出21229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207541万元（附表10），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4099万元，

机构运转支出2741万元，民生及其他刚性支出63896万元，上级

提前预告支出48810万元，上年结转支出15872万元，预备费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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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上解支出3346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64万元，债

务还本739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安排 6945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1696万元，上级提前预告基金专项 437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3812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000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6945万元

（附表 11）。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2万元，其中：转移支付收入 2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2万元（附表 12）。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8935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 3458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9975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4861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0641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 16641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支出 2461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9975万

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4861万元。本年收支结余

997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 997万元。年

末滚存结余 11638万元（附表 13）。

（三）2026年重点领域支出安排情况

1.支持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安排资金 10945万元，支持加

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统筹支持水环境综合治理、大气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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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管控和治理，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推动民生社会事业方面。安排教育支出 39504万元，旨在

提升基础教育，强化城乡义务教育保障，健全全学段资助体系，

扩充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城乡教育均衡

协调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0577万元，助力大学生、农民

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实现就业创业，全面执行社保补助、特困供

养、低保、残疾人补贴及优抚安置等政策，并进一步完善养老、

高龄补贴等社会福利制度。卫生健康支出 16687万元，推进健康

兴海建设，重点聚焦于提升公立医院服务质量、增强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及完善儿科服务体系，同时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全

面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141万元，健

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促

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3.支持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安排农林水支出 31037万元，重

点支持农业保险保费、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水利发展资金等方面。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资金安排 6218万元，中央资金支持产业比例达 65%。

城乡社区支出 15302万元，支持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以及城镇供

水管网、排水管网改造整治、镇城区供热管网建设、老旧小区附

属设施改造等工程。

4.支持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安排资金 10946万元，其中：支

持国防和公共安全安排 8393万元，支持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



— 12 —

健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入推进平安建设，加强县域社

会治理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公共法律服务持续优

化，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支持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强

化预防调处能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安排 1732万元，支持自

然灾害防治、安全生产及应急管理、消防应急救援等，不断提升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和自然灾害防御能力。粮油物资储备安排 821

万元，支持粮油安全储备，应急成品粮储备库建设、落实粮食风

险基金配套，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底线稳固。

三、做好 2026年财政工作

2026 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县委、县

人大工作安排，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统筹资金保障和

政策供给，统筹财政改革和管理手段，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

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全力以赴从以下几方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

任务。

（一）着力提高财力总量。强化地方收入征管组织。加大税

收征管力度，填补征收漏洞，全力推进收入组织工作，紧密关注

重点行业、企业动态。加大非税收入征缴力度，深入梳理分析耕

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加强财政、税务、水利、国土部门

信息互通和共享，强化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精准测算水资源税。

加大矿山企业的税收监管力度，做好什多隆铅锌矿、白尕湖铁矿

税收征管工作。全面推行绿色税制改革，确保存量减税降费政策

有效落实，助力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深挖增收潜力，实现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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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稳健增长。加大上级补助争取力度。紧密关注上级政策导向，

重点把握转移支付分配管理、政策评估及支持方向，提前做好充

分准备，强化债券项目储备，认真梳理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

农村综合改革资金项目，细致做好项目对接与申报工作，力求获

得更多项目、资金及政策扶持。

（二）强化预算支出管理。着力落实支出责任。紧紧围绕县

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集中财力办大事，确保对县域内重点

方向、重点工程的投入力度。明确责任分工，强化支出执行管理

力度，优化支出结构，紧盯年度支出目标和季度考核指标，严格

执行月度监测、调度及督导机制，加快形成有效支出，充分发挥

财政资金即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深入分析预算执行中存在

的堵点和难点问题，争取新建项目早开工、续建项目早见效、竣

工项目早结算，着力提升支出执行率。严格落实保障责任。将“三

保”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抓，统筹调配资金，优先保障基本民生、

工资发放和机构运转，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保障基层财政稳健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持续落实财税改革，全面落实省

对下财税体制改革，推进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落地实施。持续推进

零基预算。全面推进零基预算改革三年行动，支出标准体系建设，

“以项目核定控制数”，有效破除“基数+增长”预算分配格局。

持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落实州与县共同财政事权、县级财政事

权清单，提升县级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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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支持办好 2026年民生实事工程。强化财税政策与民生政策联动，

全面落实就业创业、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养老托育、育儿等重

点领域补助政策。夯实财政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投入保障，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统筹用好税费减免、就业

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创业担保基金等政策，提升公共就业服务

能力。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落实学生资助支持政策，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预防为主，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人民

健康为中心转变。

（五）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用足用好化债政策和各类资金资

源，确保年度化债任务顺利完成，强化融资平台与金融风险防控，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合理争取新增地方政府

债券，加强风险源头排查管控，遏制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行为。严

格落实保障责任，足额编制“三保”支出预算，加强“三保”运

行监测和应急处置，确保财政平稳运行。

（六）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深入贯彻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要求，坚持“量入为出、保压结合、提质增效”，以政府“紧日

子”换取群众和县域发展“好日子”。全面推行零基预算改革，

打破“基数依赖”，将过紧日子要求嵌入预算编制全流程。从严

核定基本支出，细化公用经费定额标准；严控项目支出。“三公”

经费实现只减不增，强化预算执行全链条管控，坚持“先有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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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支出”，年度执行中原则上不追加预算。建立存量资产清查

机制，盘活闲置资产；加大结转结余资金回收力度，优先用于“三

保”和民生重点领域。健全长效机制，依托数字财政系统实时监

管支出。开展专项检查，查处违规支出行为，推动财政资金从“重

分配”向“重效益”转变，确保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投向紧要

处，严控财政供养人员。

（七）强化重点领域监督管理。聚焦重大政策、重点资金、

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整治和财会监督，增强财经纪律

刚性约束。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持续健全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强化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综合绩效考

评结果应用。自觉接受各方监督，完善服务代表委员工作，加强

沟通交流，充分听取吸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及时回应关心关切，

提高建议提案办理质量。按照关于加强预算审查监督的工作要求，

配合做好政府预算全口径审查和全过程监管、预算绩效审查监督、

地方政府债务监督等工作。

2026 年全县财政改革发展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将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各项

决策部署，瞄准目标，竭尽全力，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为兴

海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表

2.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表

3.2024年结转项目执行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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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表

5.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执行表

6.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执行表

7.202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执行情况表

8.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表

9.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表

10.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11.2026年兴海县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表

12.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收支预算表

13.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表

14.2026年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明细表

15.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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